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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 沧 市 自 然 灾 害 应 急 管 理 委 员 会 文 件

临应急委发〔2020〕1号

临沧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临沧市自然灾害
应急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和临沧市自然灾害应急

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各成员

单位：

为进一步发挥临沧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的综合协调

职能，规范工作运行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临沧市自然灾

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》《临沧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

办公室工作规则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0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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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临沧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市自然灾害应急委）工作运行，根据《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成立临沧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的通知》（临政办发

〔2019〕55 号）要求，参照《云南省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

工作规则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工作规则。

第二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为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统一领

导指挥协调机构，主要任务是：研究部署、指导协调全市自然灾

害综合减灾救灾工作，分析全市自然灾害形势，研究解决自然灾

害应急处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履行市特大自然灾害指挥部职

责；按规定协调衔接解放军（77231 部队和 31642 部队）、武警

临沧支队和临沧市消防救援支队参与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工作；贯

彻落实云南省减灾委员会和云南省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交

办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，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防灾减灾救

灾工作。

第三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主任由市长担任，常务副主任由

常务副市长担任，副主任由副市长、市政府秘书长、驻临部队领导

和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，成员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市直相关单位

主要负责人担任。市自然灾害应急委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自

行递补并报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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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下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、市森林

草原防灭火指挥部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、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

（以下统称各专项指挥部）４个专项指挥部，在市自然灾害应急

委统一领导、指挥协调下，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的防治和较大及以

下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。

第五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下设办公室在市应急管理局，负

责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和市重特大自然灾害指挥部日常工作（具体

职责在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室工作规则中明确），办公室主任

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担任。

第六条 根据工作需要，市自然灾害应急委成立专家组，由

我市及省内外从事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专家组成，为我市自然灾

害防治和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咨询和建议。专家组的工作制度由市

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室另行制定。

第七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实行全体会议、专题会议制度，

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室负责。

（一）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全体会议，由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主

任或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。主要任务是：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

府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分析

研判自然灾害形势，研究部署当前和下一阶段自然灾害应急管理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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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全体会议一般每年召开１次。参会人员为

全体成员，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室副主任、专家组组长列席会

议。

（二）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专题会议，由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主

任或副主任主持。主要任务是：研究、协调和处理自然灾害应急

管理中的重大问题。

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专题会议不定期召开，参会人员根据会议

议题确定。

第八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会议议题，根据市自然灾害应急

委主任、副主任要求或成员单位建议研究提出，由市自然灾害应

急委办公室按程序报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主任或副主任批准确定。

第九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会议议定事项，由相关成员单位

根据职责分工抓好落实，落实情况及时报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

室；议定事项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，应及时公开，相关稿件须经

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室主任审定，必要时报市自然灾害应急委

主任或副主任审定。

第十条 为保证市自然灾害应急委重大决策和重要会议精

神得到及时贯彻执行，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主要印发以下文件：

（一）市自然灾害应急委文件，由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主任或

副主任签发；

（二）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室文件，由市自然灾害应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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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签发。

第十一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建立联络员工作机制，各成员

单位应当确定一个职能科室负责相关工作，并指定一名科长担任

联络员。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，不定期召开联

络员会议。

第十二条 重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，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各成

员单位应及时收集、汇总、评估灾情，及时向市自然灾害应急委

办公室通报灾害信息及救灾工作情况。

第十三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各成员单位每年年初向市自

然灾害应急委办公室提供上年度工作总结和本年度工作安排计

划和建议，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室及时向市自然灾害应急委领

导反映各成员单位工作情况。各专项指挥部印发的重要文件，抄

报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主任、副主任，抄送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办公

室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
- 6 -

临沧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临沧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市自然灾害应急办）工作运行，根据《临沧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成立临沧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的通知》（临政办

发〔2019〕55 号）、《云南省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

作规则》，制定本工作规则。

第二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办是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市自然灾害应急委）的办事机构，办公室设在市应急

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市应急办），实行主任负责制。办公室下设综

合、地震、地质、森林草原防灭火、水旱５个工作组，分别由分

管副局长任组长，相应科室的科长任副组长。

第三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办承担市自然灾害应急委的日常

工作，主要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督促落实市自然灾害应急委工作，承办市自然灾

害应急委和市重特大自然灾害指挥部日常工作；

（二）负责衔接省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市减灾

委、自然灾害各专项指挥部（市抗震救灾指挥部、市森林草原防

灭火指挥部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、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）等议

事机构工作，统筹向各专项指挥部传达部署并督促落实省自然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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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应急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、省减灾委员会等议事协调机构和

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；

（三）指导协调、监督检查、巡查考核市自然灾害应急委成

员单位和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自然灾害综合减灾救灾工作；

（四）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，指导自然灾害应急救援，负责

灾情汇总和信息发布工作；

（五）协调组织社会力量、驻临军警有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六）协助市委、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重特大自然灾

害应急处置工作，并按权限作出决定；

（七）负责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专家组日常工作；

（八）承办市自然灾害应急委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四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办实行主任会议、专题会议等制

度。

（一）主任会议由主任或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。主要任务

是：传达学习和研究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，以及

市委、市政府关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重要工作部署；通报当前自

然灾害应急管理工作进展情况；安排部署自然灾害应急管理阶段

性重点工作；讨论应急委主任会议研究的事项。

主任会议根据需要适时召开，由主任、副主任、有关科长参

加。会务工作由市应急管理局减灾科、救灾科、救援科共同负责。

（二）专题会议由有关副主任主持。根据省、市领导批示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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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或市自然灾害应急办主任、副主任要求召开，就自然灾害应急

管理某一事项进行专题研究或安排部署。

专题会议根据需要适时召开，市应急管理局有关科室负责人

参加，根据会议主题，可邀请有关部门参加。会务工作由市应急

管理局相关科室共同负责。

（三）主任会议、专题会议邀请市纪委市监委派驻市交通运

输局纪检组参加。

第五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办应当建立完善联络员制度。每半

年至少召开 1次联络员会议，主要内容：分析研判自然灾害形势，

通报重点工作进展情况，研究协调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提出的重

要事项，提出下步工作意见建议。

第六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办应当建立完善灾情会商制度。定

期召开灾情会商会议，遇重特大自然灾害，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

组织有关成员单位或专家参加的灾情会商，为自然灾害应急处置

工作提供咨询和支持。

第七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办应当建立督查督办制度。对省

委、省政府及市委、市政府、市自然灾害应急委的各项部署和决

定，建立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，督促检查工作进展情况，并及时

向市委、市政府和市自然灾害应急委报告。

第八条 市自然灾害应急办应当建立工作简报制度，主要内

容包括国家、省、市内外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工作动态、科技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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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、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。市自然灾害应急委成员单位应及时将

有关工作情况报市自然灾害应急办。

第九条 做好市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专家组日常服务保障工

作。

（一）制定专家组聘任管理工作制度；

（二）每年至少召开 1次专家组成员会议，研究安排专家组

年度工作；

（三）根据工作需要，不定期组织专家座谈或会商，研究有

关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专项工作；

（四）重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，组织专家进行分析、研判、

评估，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参加应急处置工作；

（五）根据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工作情况，每年确定若干重点

课题，组织专家开展专题调研。

第十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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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府办，市政协办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临沧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8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